附件1
消防工程（专升本）专业考试计划
专业代码：083102K         专业名称：消防工程
层次：专升本              开考方式：助学
主考院校：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
	课程类别
	序号
	课程
代码
	课程名称
	学分
	考试
方式
	考试
类别
	备注

	公
共
基
础
课
	1
	15040
	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
	3
	笔试
	必
考
	必考课程10门，共计48学分

	
	2
	15043
	中国近现代史纲要
	3
	笔试
	
	

	
	3
	15044
	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
	3
	笔试
	
	

	专
业
核
心
课
	4
	12406
	消防燃烧学
	5
	笔试
	
	

	
	5
	12409
	建筑防火
	5
	笔试
	
	

	
	
	12410
	建筑防火（实践）
	1
	实践
	
	

	
	6
	12411
	电气防火及火灾监控
	4
	笔试
	
	

	
	
	12412
	电气防火及火灾监控（实践）
	2
	实践
	
	

	
	7
	13228
	工业企业防火
	5
	笔试
	
	

	
	
	13229
	工业企业防火（实践）
	2
	实践
	
	

	
	8
	13226
	建筑消防设施
	6
	笔试
	
	

	
	
	13227
	建筑消防设施（实践）
	1
	实践
	
	

	
	9
	12414
	消防安全管理学
	5
	笔试
	
	

	
	
	12415
	消防安全管理学（实践）
	1
	实践
	
	

	
	10
	14431
	消防工程综合实践（实践）
	2
	实践
	
	

	选
设
课
	11
	14441
	消防制图（实践）
	4
	实践
	必
考
	选设课程7门，27学分

	
	12
	14111
	人员疏散与求助（实践）
	4
	实践
	
	

	
	13
	14136
	森林草原防火（实践）
	3
	实践
	
	

	
	14
	13959
	矿井防火（实践）
	3
	实践
	
	

	
	15
	13843
	交通运输工具防火（实践）
	3
	实践
	
	

	
	16

	14428
	消防安全系统工程
	4
	笔试
	
	

	
	
	14429
	消防安全系统工程（实践）
	1
	实践
	
	

	
	17
	14357
	危险化学品防火与防爆
	4
	笔试
	
	

	
	
	14358
	危险化学品防火与防爆（实践）
	1
	实践
	
	

	
	18
	12418
	消防工程毕业论文
	0
	
	必考
	

	总学分
	75
	

	毕业条件：
本专业考试课程不得少于17门，总学分不得少于75学分。其中必考课程10门，48学分；选设课程7门，27学分。考试课程相关的实践考核环节部分不单独计入课程总门数，实践课程考核（含毕业论文）由主考学校负责实施。学位授予的具体要求由主考学校根据相关规定确定。


